
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的要求，作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炳生先生、徐群女士，对《关于签署相关

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核查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

我们认为：本次签署《关于恢复控制权的协议》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健康

发展，有利于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签署相关协议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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